《重庆医科大学学报》专题组稿协议

甲方：

乙方：《重庆医科大学学报》编辑部

《重庆医科大学学报》现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（CSCD）收录期刊、北大中文核心期刊、中国科技论文核心期刊（统计源期刊）。双方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在《重庆医科大学学报》上组织一期专题以专刊或专栏形式出版，双方共识如下：

遵守《重庆医科大学》专题组稿有关规定：

 专题组稿文章数量控制在25～30篇。

 相同第一作者仅限 1篇；同一通信作者不超过3篇。

③ 专家述评作者原则上为正高职称；指南解读作者原则上为副高职称及以上；所有稿件通信作者需副高及以上职称。

④ 综述类文章需国家级课题资助；个案报道为典型罕见病例，字数不超过3000（不带中英文摘要）。

⑤ 国家级课题资助稿件比例不低于50%；省部级及以上课题资助稿件比例不低于80%。

⑥ 第一作者、通信作者单位原则上为科研院校（所）及三甲医院。

⑦ 专题稿源分布不局限于本单位。
甲方专题（名称：              ）。所有文章需在乙方投审稿系统投稿，并接受同行评议、英文润色和编辑加工。

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出版前1～2个月召开定稿会。定稿会上需确定专题文章数量、顺序、栏目名称、封二、 三及插页内容。若乙方不便参加定稿会，则与甲方邮件商议定稿会内容。

甲方专题组稿应齐、清、定，最迟于出版前120天投到乙方审稿系统。封二、三宣传资料的文字、图片由甲方最迟于出版前60天向乙方提供。

乙方向甲方颁发客座编辑聘书；专家述评免版面费。甲方可在专题封二三做科室宣传、新书、技术介绍。其余稿件按《重庆医科大学学报》规定，正常收取版面费并致作者稿酬。

乙方向甲方赠送杂志50本。乙方如需增加印数，需在付印前30天告诉责任编辑。

本专题客座编辑     教授，联系人     ，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；责任编辑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。

本专题客座编辑简历和登记照片如下：

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

本协议自签约时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共同遵守。

 甲方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